
证券代码:000732� � � �证券简称:泰禾集团 公告编号:2016-13号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股权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今日收到股东叶荔女士函告，其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手续，具体

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被质押的基本情况

１

、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动人

质押股数（股）

质押开始日

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用途

叶荔

第一大股东的一致

行动人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

日

未定

招商财富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３．３３％

担保

叶荔

第一大股东的一致

行动人

４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

日

未定

四川信托有限

公司

２．８７％

担保

合计

９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６．２０％

２

、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叶荔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２．０５％

。叶荔女

士累计质押的股份数为

１４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１．５４％

。

二、备查文件

１

、股份质押登记证明；

２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三日

证券代码：000972� � � �证券简称：新中基 公告编号：2016-015号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股东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近日收到第一大股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

六师国资公司

"

）的通知，获悉六师国资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29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将其持有的

52,650,000

股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质押给金元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质押期限为股权质押登记之日起至质权人解除质押之日止。

截至

2016

年

1

月

29

日，六师国资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

119,243,804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5.46%

。六师国资公司本次质押了

52,650,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6.83%

；累计质押了

52,

650,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6.83%

。

特此公告。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3日

证券代码：002639� � � �证券简称：雪人股份 公告编号：2016-009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会议没有增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6

年

2

月

3

日

14:00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6

年

2

月

2

日

-2

月

3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6

年

2

月

3

日上午

9:30-

11:30

，下午

1:00-3: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6

年

2

月

2

日下午

3:00

至

2016

年

2

月

3

日下午

3:00

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福建省福州长乐市闽江口工业区洞山西路本公司会议室

3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 会 议 主 持 人 ： 经 与 会 董 事 选 举 公 司 董 事 林 汝 捷 先 生 （身 份 号 码 ：

350103196506XXXXXX

）主持本次会议。

6

、股权登记日：

2016

年

1

月

29

日

三、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1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318,744,700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3.1241%

。其中：

1

、现场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7

人， 代表股份

318,726,000

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53.1210％

；

2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4

人，代表股份

18,700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0031%

。

3

、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8

人，代表股份

9,606,700

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1.6011％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管出席本次会议，公司聘请见证律师列席本次会议。

四、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符合上市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318,744,700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

决情况如下：同意

9,606,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二）逐项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方

案议案》

1.

本次交易的方式

表决结果为：赞成

318,744,700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

决情况如下：同意

9,606,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1)

标的资产及交易对方

表决结果为：赞成

318,744,700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

决情况如下：同意

9,606,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标的资产的价格及定价依据

表决结果为：赞成

318,744,700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

决情况如下：同意

9,606,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3)

发行股票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为：赞成

318,744,700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

决情况如下：同意

9,606,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4)

拟购买标的资产发行股票定价基准日、定价依据和发行价格

表决结果为：赞成

318,744,700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

决情况如下：同意

9,606,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5)

拟购买标的资产的发行数量及现金对价

表决结果为：赞成

318,744,700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

决情况如下：同意

9,606,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6)

锁定期

表决结果为：赞成

318,744,700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

决情况如下：同意

9,606,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7)

拟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为：赞成

318,744,700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

决情况如下：同意

9,606,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8)

滚存未分配利润

表决结果为：赞成

318,727,700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947%

；反对

17,000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53%

；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

决情况如下：同意

9,589,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30%

；反

对

17,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70%

；弃权

0

股。

(9)

标的资产过渡期间损益归属及相关安排

表决结果为：赞成

318,744,700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

决情况如下：同意

9,606,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10)

业绩承诺及补偿

表决结果为：赞成

318,744,700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

决情况如下：同意

9,606,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11)

奖励对价

表决结果为：赞成

318,744,700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

决情况如下：同意

9,606,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12)

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为：赞成

318,744,700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

决情况如下：同意

9,606,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3.

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表决结果为：赞成

318,744,700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

决情况如下：同意

9,606,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1)

发行方式

表决结果为：赞成

318,744,700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

决情况如下：同意

9,606,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发行股票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为：赞成

318,744,700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

决情况如下：同意

9,606,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3)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为：赞成

318,744,700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

决情况如下：同意

9,606,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4)

发行价格及定价依据

表决结果为：赞成

318,744,700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

决情况如下：同意

9,606,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5)

发行规模

表决结果为：赞成

318,744,700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

决情况如下：同意

9,606,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6)

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为：赞成

318,744,700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

决情况如下：同意

9,606,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7)

锁定期安排

表决结果为：赞成

318,744,700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

决情况如下：同意

9,606,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8)

本次配套融资的募集资金用途

表决结果为：赞成

318,744,700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

决情况如下：同意

9,606,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9)

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为：赞成

318,744,700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

决情况如下：同意

9,606,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10)

决议有效期

表决结果为：赞成

318,744,700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

决情况如下：同意

9,606,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不构成关

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318,744,700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

决情况如下：同意

9,606,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四）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符合

<

关

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318,744,700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

决情况如下：同意

9,606,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五）审议并通过《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框架协议

>

的

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318,744,700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

决情况如下：同意

9,606,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六）审议并通过《关于重新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与钟剑之利润补

偿协议

>

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318,744,100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998%

；反对

0

股；弃

权

600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02%

。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

决情况如下：同意

9,606,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8%

；反

对

0

股；弃权

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2%

。

（七）审议并通过《关于

<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预案

>

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318,744,700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

决情况如下：同意

9,606,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八）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履行

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

表决结果为：赞成

318,744,700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

决情况如下：同意

9,606,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九）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符合

<

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第四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318,744,100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998%

；反对

0

股；弃

权

600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02%

。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

决情况如下：同意

9,606,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8%

；反

对

0

股；弃权

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2%

。

（十）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不构成重

大资产重组及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第十三条规定的借壳上市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318,744,700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

决情况如下：同意

9,606,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十一）审议并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318,744,700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

决情况如下：同意

9,606,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十二）审议并通过《关于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318,744,700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

决情况如下：同意

9,606,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十三）审议并通过《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协议

>

的议

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318,744,700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

决情况如下：同意

9,606,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十四）审议并通过《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评估报告和备考审阅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318,744,700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

决情况如下：同意

9,606,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十五）审议并通过《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

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318,744,700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

决情况如下：同意

9,606,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十六）审议并通过《关于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公司采取的措施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318,744,700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

决情况如下：同意

9,606,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十七）审议并通过《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关于确保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填补回报措施得以切实履行承诺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318,744,700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

决情况如下：同意

9,606,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十八）审议并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业绩补偿涉及的股份回购与

注销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318,727,100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945%

；反对

0

股；弃

权

17,600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55%

。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

决情况如下：同意

9,589,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68%

；反

对

0

股；弃权

17,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32%

。

五、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王维律师、徐丙坚律师予以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该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六年二月三日

证券代码：601988� � � �证券简称：中国银行 公告编号：临2016-003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执行董事任职的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

年

12

月

4

日，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本行

"

）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朱鹤

新先生为本行执行董事。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现已核准朱鹤新先生的任职资格。

自

2016

年

2

月

1

日起，朱鹤新先生就任本行执行董事，同时担任本行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

委员会委员。

朱鹤新先生简历如下：

朱鹤新先生出生于

1968

年，自

2015

年

6

月起任本行副行长。

2015

年加入本行。朱鹤新先生

在交通银行工作多年，并担任多个职务，

2013

年

4

月至

2015

年

3

月任交通银行副行长。

2010

年

2

月至

2014

年

12

月先后担任交通银行公司业务总监兼北京管理部常务副总裁、总裁，并于

2010

年

7

月至

2011

年

10

月兼任公司业务部总经理，

2011

年

11

月至

2014

年

12

月兼任北京市分行行

长。

1991

年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获工学学士学位。

朱鹤新先生担任本行执行董事的任期为三年， 至

2018

年召开的本行年度股东大会之日

止。

本行执行董事不在本行领取董事酬金， 而是依据其在本行的具体管理职位取得相应报

酬

,

主要包括工资、奖金、各项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单位缴费等。执行董事的薪酬根据国

家有关政策确定，由本行董事会人事和薪酬委员会负责审议每年的薪酬分配方案，并向董事

会提出建议，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行执行董事不在本行附属机构领取酬金。

就本行董事所知及除上文所披露外，朱鹤新先生在过去三年没有在其证券于中国内地、

香港或海外证券市场上市的其他公众公司中担任董事职务， 与本行任何董事、 高级管理人

员、主要或控股股东没有任何关系，也没有在本行或其附属公司中担任其他任何职务。于本

公告发布日期，朱鹤新先生不持有任何本行或其相联法团股份之权益（按香港《证券及期货

条例》第

XV

部所指的定义）。

除上文所披露外，就朱鹤新先生的委任而言，没有任何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证券上市规则》第

13.51(2)

条

(h)

至

(v)

中要求而须予披露的资料，亦没有任何须提请本行股东注

意的事项。 朱鹤新先生没有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

易所的惩戒。

本行董事会对朱鹤新先生的加入表示欢迎。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六年二月三日

证券代码：000739� � � �证券简称：普洛药业 公告编号：2016-10

普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遭受

山东海化纯碱厂事故影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6

年

1

月

29

日上午，山东海化纯碱厂排渣现场发生溃泄，大量排渣物液体碱渣冲入滨

海开发区临港工业园区，殃及工厂、道路。位于该园的本公司下属子公司山东普洛得邦医药

有限公司老厂区也受到波及。工厂区内道路、部分车间与公共系统设备被淹，造成全部生产

线停产，同时也造成一定物资损失，灾害未造成人员伤亡。

目前公司正在积极组织力量抢险抗灾、清理现场、抢修设备，同时组织灾害损失统计，

积极开展理赔工作。由于工业园区提供公共服务的企业亦受到冲击，目前尚不能确定生产

线复产时间。山东普洛得邦医药有限公司

2014

年主营业务收入为

38,156

万元，占上市公司

比例为

9.01%

，净利润为

198

万元，占上市公司比例为

0.61%

。公司将积极与当地政府沟通，全

力争取尽早恢复生产，努力减轻灾害损失并及时履行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普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3日

证券代码：002250� � � �证券简称：联化科技 公告编号：2016-005

债券代码：112059� � � �债券简称：11联化债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公司债券付息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将于

2016

年

2

月

22

日支付

2015

年

2

月

21

日至

2016

年

2

月

20

日期间的利息

7.30

元

(

含税

)/

张。

本次债券付息期的债权登记日为

2016

年

2

月

19

日，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

2016

年

2

月

19

日

深交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

"11

联化债

"

持

有人。

2016

年

2

月

19

日买入本期债券的投资者， 享有本次派发的利息；

2016

年

2

月

19

日卖出本

期债券的投资者，不享有本次派发的利息。

一、债券基本情况

1

、债券名称：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

2

、债券简称及代码：债券简称

"11

联化债

"

，债券代码

"112059"

。

3

、债券期限：本期债券的期限为

7

年，附第

5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

售选择权。

4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5

、发行价格：

100

元

/

张。

6

、债券利率及还本付息：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7.30%

，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最

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7

、起息日：

2012

年

2

月

21

日。

8

、付息日：

2013

年至

2019

年间每年的

2

月

21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

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

的付息日为自

2013

年至

2017

年每年的

2

月

21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

第

1

个工作日）。

9

、担保情况：无。

10

、信用级别：根据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本期债券

2015

年跟踪信用评级报告，

本期债券

2015

年跟踪评级结果维持为

AA

，本公司长期信用等级维持为

AA

，评级展望维持稳

定。

11

、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

2012

年

3

月

16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12

、本期债券登记、托管、代理债券付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

13

、下一付息期票面利率：

7.30%

，每张派息额

7.30

元（含税）。

14

、下一付息期起息日：

2016

年

2

月

21

日。

15

、年付息次数：

1

次。

二、本次债券付息方案

本期债券

7

年期品种债券

"11

联化债

"

的票面利率为

7.30%

，本次付息每

10

张

"11

联化债

"

派

发利息人民币

73.00

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取得的实际每

10

张派发

利息为

58.40

元；扣税后非居民企业（包括

QFII

、

RQFII

）取得的实际每

10

张派发利息为

65.70

元。

三、债券付息权益登记日、除息日及兑息日

1

、权益登记日：

2016

年

2

月

19

日

2

、除息日：

2016

年

2

月

22

日

3

、付息资金到帐日：

2016

年

2

月

22

日

四、债券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

2016

年

2

月

19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

"11

联化债

"

持有人。

五、债券付息方法

本公司将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进行本次付息。 在本次派息

款到账日

2

个交易日前，本公司会将本期债券本次利息足额划付至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收到款项

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本期债券本次利息划付给相应的付息网点（由债券持有人指定的证

券公司营业部或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

六、关于本次付息对象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

、个人缴纳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

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者应缴纳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

的

20%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国税

函

[2003]612

号）规定，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统一由各付息网点在向债券持有人支付利息

时负责代扣代缴，就地入库。

2

、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

暂行办法》（国税发

[2009]3

号）等规定，本期债券非居民企业（包括

QFII

，

RQFII

）债券持有者取

得的本期债券利息应缴纳

10%

企业所得税，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3

、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其他债券持有者，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七、相关机构

1

、发行人：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劳动北路总商会大厦

17

楼

联系人：陈飞彪、任安立

联系电话：

0576-84275238

传真：

0576-84275238

2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北大街

18

号中国人保寿险大厦

16

楼

联系人：蹇敏生

联系电话：

010-85556392

传真：

010-85556405

特此公告。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二月四日

证券代码：601231� � � �证券简称：环旭电子 公告编号：2016-003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关于购买关联企业环隆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环隆电气

"

）股权关联交易进展

情况

台湾经济部投资审议委员会已于

2016

年

2

月

3

日召开第

1131

次委员会议审批并核准公

司向日月光半导体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日月光股份

"

）购买关联企业环隆电气事项，

公司将尽快实施本次交易的各项工作，并按规定及时公告实施进展情况。

二、本次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于

2015

年

9

月

24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环隆电气

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拟由间接控股的台湾全资子公司环鸿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以新台币

792,064,440.00

元（约合人民币

155,285,439.25

元，实际交易

金额以新台币价格为准。）向日月光股份购买关联企业环隆电气

99.008%

股权。鉴于日月光股

份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故本次收购为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的详细情况请见公司于

2015

年

9

月

25

日披露的《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关联交易的公告》（临

2015-040

）及

2015

年

9

月

29

日披露的《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关

联交易公告的补充公告》（临

2015-041

）。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2月4日

证券代码:000056、200056� � � �证券简称:皇庭国际、皇庭B� � � �公告编号:2016-19

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补选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因本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修改了《公司章程》

,

第一百四十四条修改为“公司

设监事会。监事会由

5

名监事组成

,

设主席

1

人

,

由全体监事过半数选举产生。”

,

本公司第七届监

事会成员人数由

3

名变更为

5

名

,

需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一名职工代表监事。

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公司《职工代表董事、监事工作制度》等规定

,

本公司二

○

一

六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于

2016

年

2

月

2

日

(

星期二

)14:30

在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2028

号皇岗

商务中心五十八层公司会议室召开。

共有

20

名职工代表参加了本次职工代表大会

,

经职工代表大会投票表决

,

会议采取差额

选举、无记名投票、最多票数当选的选举方式

,

从

3

名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中补选产生张崇华

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

其任期自公告之日起生效

,

至本届监事会任期届满

为止。职工代表监事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6年2月4日

职工代表监事张崇华先生简历如下

:

男

,1961

年

1

月出生

,

毕业于中央党校函授学院经济管理专业

,

获本科毕业证书。高级政工

师职称。近五年工作经历

:2012

年

8

月

-2015

年

12

月

,

深圳市皇庭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总经理。

现任职情况

:2015

年

12

月

-

至今

,

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总经理。

张崇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

,

曾在公司实际控制人郑康豪先生控股的深圳市皇庭集团有

限公司任职。除此之外

,

张崇华先生与本公司其他持股

5%

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除上

述简历披露外

,

张崇华先生最近五年不存在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况。近三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经查询

,

张崇

华先生不存在被认定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

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000056、200056� � � �证券简称:皇庭国际、皇庭B� � � �公告编号:2016-20

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六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6

年

2

月

3

日

(

星期三

)

下午

14:30;

2

、召开地点

: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2028

号皇岗商务中心皇庭

V

酒店

27

层

;

3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4

、会议召集人

:

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

5

、主持人

:

董事长郑康豪先生。

本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19

日在《证券时报》、《大公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召开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公告编号

:2016-14),

并按规定刊登了提示性公告。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的总体情况

: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9

人

,

代表股份

314,572,

453

股

,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81%

。 其中

A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

人

,

代表股份

243,037,942

股

,

占本公司

A

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3.79%

。

B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4

人

,

代

表股份

71,534,511

股

,

占本公司

B

股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62%

。

2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9

人

,

代表股份

314,572,453

股

,

占本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81%

。其中

A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

人

,

代表股份

243,037,942

股

,

占本公司

A

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3.79%

。

B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4

人

,

代表股份

71,534,

511

股

,

占本公司

B

股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62%

。

3

、网络投票情况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0

人

,

代表股份

0

股

,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4

、出席、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全体董事、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了表决。第一项、第

五项议案为特别决议

,

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

其他议

案为普通决议

,

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2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郑康豪先生及其控股的百利亚太投资有限公司、皇庭国际集团有

限公司、深圳市皇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深圳市皇庭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合计持股数量为

286,

305,811

股

,

对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二回避表决

,

其所持有的股份不计入该议案有效表决权股

份数。

3

、会议表决结果如下

:

投票结果汇总

议案

表决意见

表决结

果

分类

赞成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关于拟同意融发公

司申请信托贷款并提供

担保的议案》

Ａ

股

２４３

，

０３７

，

９４２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通过

Ｂ

股

７１

，

３１１

，

７５１ ９９．６９％ ２２２

，

７６０ ０．３１％ ０ ０．００％

合计

３１４

，

３４９

，

６９３ ９９．９３％ ２２２

，

７６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０％

其中，持股

５％

以

上股东表决情况

２８６

，

３０５

，

８１１ ９１．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其中，持股

５％

以

下股东表决情况

２８

，

０４３

，

８８２ ８．９１％ ２２２

，

７６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０％

二、《关于与控股股东下

属公司签订物业服务合

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Ａ

股

６２

，

６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通过

Ｂ

股

２８

，

２０４

，

０４２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合计

２８

，

２６６

，

６４２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其中，持股

５％

以

上股东表决情况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其中，持股

５％

以

下股东表决情况

２８

，

２６６

，

６４２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三、《关于

补选非独

立董事的

议案》

３．１

董事候选

人钱鹏飞先

生

Ａ

股

２４３

，

０３７

，

９４２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通过

Ｂ

股

７１

，

５３４

，

５１１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合计

３１４

，

５７２

，

４５３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其中，持股

５％

以

上股东表决情况

２８６

，

３０５

，

８１１ ９１．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其中，持股

５％

以

下股东表决情况

２８

，

２６６

，

６４２ ８．９９％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四、《关于

补选非职

工代表监

事的议

案》

４．１

监事候选

人马畅先生

Ａ

股

２４３

，

０３７

，

９４２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通过

Ｂ

股

７１

，

４１５

，

１５１ ９９．８３％ １１９

，

３６０ ０．１７％ ０ ０．００％

合计

３１４

，

４５３

，

０９３ ９９．９６％ １１９

，

３６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０％

其中，持股

５％

以

上股东表决情况

２８６

，

３０５

，

８１１ ９１．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其中，持股

５％

以

下股东表决情况

２８

，

１４７

，

２８２ ８．９５％ １１９

，

３６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０％

五、《关于变更注册地址

并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

案》

Ａ

股

２４３

，

０３７

，

９４２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通过

Ｂ

股

７１

，

５３４

，

５１１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合计

３１４

，

５７２

，

４５３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其中，持股

５％

以

上股东表决情况

２８６

，

３０５

，

８１１ ９１．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其中，持股

５％

以

下股东表决情况

２８

，

２６６

，

６４２ ８．９９％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六、《关于制订〈关联交易

管理制度〉的议案》

Ａ

股

２４３

，

０３７

，

９４２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通过

Ｂ

股

７１

，

５３４

，

５１１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合计

３１４

，

５７２

，

４５３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其中，持股

５％

以

上股东表决情况

２８６

，

３０５

，

８１１ ９１．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其中，持股

５％

以

下股东表决情况

２８

，

２６６

，

６４２ ８．９９％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4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及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全文详见

2016

年

2

月

4

日刊登于公司指定披

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

:

北京市中伦

(

深圳

)

律师事务所

;

2

、律师姓名

:

孙民方、刘琴

;

3

、结论性意见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

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资格

;

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

格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二

○

一六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相关会议文件

;

2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员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及记录

;

3

、北京市中伦

(

深圳

)

律师事务所出具的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六年二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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